
“保康县人民医院保康县精神卫生中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”验收组现场检查意见 

2016 年 8 月 19 日襄阳市行政审批局邀请 3 名专家组成验收组

对保康县人民医院保康县精神卫生中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情况

进行了检查验收（验收组名单附后），参加环保验收的有保康县环境

保护局、保康县环境监察大队、湖北晶恒检测有限责任有限公司（监

测单位）、保康县人民医院（建设单位）等单位的代表。验收组及代

表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精神卫生中心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、监

测单位关于精神卫生中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基本

内容汇报后，经现场检查、资料审阅和认真评议，形成验收组验收意

见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保康县人民医院保康县精神卫生中心建设项目于2012年9月正

式开工建设，至 2015 年 5 月已建成，主要建设内容为：新建一栋五

层精神卫生中心楼，主要由门诊部（急诊部）、住院部、医技部、心

理危机干预中心、抑郁症治疗中心、精神病康复中心、精神卫生培训

交流中心及医护培训中心等构成，并配套相关设施；目前门诊量平均

48 人次/天(包括急诊量及咨询量)；配置病床 70 张，配备医疗、医护、

护工人员等 42 人，已达到设计规模。 

二、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

保康县人民医院在工程的建设中执行了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施

工期和试生产期间能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。按环评文



件，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过程中，建设了相应雨水、污水管网，结合

原有医疗废水及本项目新增医疗废水，新建了污水处理站；污水处理

站主要构筑物均为地下结构，无组织废气逸散量小；加强对新增医疗

固体废物的管理，依托现有医疗固废储存场所，妥善保管新增医疗固

废，委托湖北中油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全处置；主要噪声源为泵

机、电机等设备运行噪声，加装减震垫、减震基座，降低噪声源；布

置在房间内或采取地下结构，通过房屋隔音，减小对外环境影响。 

医院由总务科负责全院环保工作，由总务科长负责环境保护工

作的日常组织、协调、考核、监督宣传及环保设施的选型、施工、运

行维护工作。医院制定了《医疗废物发生意外事故的应急预案》、《医

源性污水处理实施方案》、《污水处理站工作制度》、《污水处理站操作

管理规程》、《污水处理工作人员职责》、《现场卫生管理制度》等一系

列管理规章制度，并力求在实际工作中有效执行。 

三、验收监测结果 

（1）验收时工况符合性 

按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（医疗机构）》（HJ794

－2016）4.1 验收工况要求，本次项目验收期间，保康县精神卫生中

心营运负荷达到 75%以上、污水处理站运行正常，符合验收要求。 

（2）废气监测结果 

本次监测以污水处理站为无组织排放源，共设置 4 个监控点，

监测结果表明：无组织排放源污水处理站逸散废气主要污染物氨、硫

化氢、氯气的排放浓度符合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(GB18466-2005)表 3 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，对区



域环境影响不大。 

厂址附近代表性的敏感点与本项目相关的特征污染物硫化氢、

氯气未检出，氨监测值均满足 TJ36-79《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中

规定的标准限值，表明本项目运行对当地大气环境未造成明显污染。 

（3）废水监测结果 

验收监测期间：项目医疗废水经处理后各污染物排放浓度远低

于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18466-2005)表 2 预处理标准限

值要求；主要污染物 COD、氨氮、悬浮物等排放总量低，折床位（实

际使用量）平均排放负荷远低于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(GB18466-2005)表 2 预处理标准规定的单个床位最高允许排放负荷。 

（4）噪声监测结果 

验收监测期间 1#、2#、3#、4#厂昼间及夜间噪声值监测值均满

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 类标准限

值要求；敏感点 5#、6#昼间及夜间声环境监测值均满足《声环境质

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2 类标准限值要求。 

（5）固体废物 

加强对新增医疗固体废物的管理，依托现有医疗固废储存场所，

妥善保管新增医疗固废，委托湖北中油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全处

置。 

（6）总量控制 

经核算保康县人民医院保康县精神卫生中心建设项目化学需氧

量、氨氮等总量控制污染物满足总量控制指标。 

四、验收结论 

保康县人民医院保康县精神卫生中心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



全，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中规定的各项环保措施和要求，环保设施

运行基本正常，验收工况满足环保验收要求，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并

满足总量控制要求。验收组经认真讨论后认为，该项目基本符合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合格条件，同意通过该项目竣工环保验收。 

五、建议和要求 

1、加强医疗污水处理过程管理，定期检修保养各类污染治理设

备，做好日常监测工作，保证各项污染因子稳定达标排放；完善医疗

污水处理站污泥收集、处置系统及恶臭气体防治措施，防止二次污染。 

2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危险废物贮存管理规定，进一步完善医疗

废物收集、暂存设施和管理措施。 

3、建设单位加强污水处理站运行管理，进一步完善环境管理制

度，运行记录台账应补充污水处理量等内容，健全环保档案；按环保

统一要求规范排污口及标识标牌。 

4、加强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充实环境应急预案，防止发生环境

污染事故。 

5、验收报告应明确本次验收监测内容及范围；进一步核实环评

批复落实情况；核实污水来源及水量，明确验收期间污水处理站实际

处理规模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验收组：（名单附后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8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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